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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 8 月 8 日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95 年 8 月 7 日第 15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9 月 3 日第 28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0 月 13 日第 4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9 月 21 日第 5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10 月 18 日第 65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7 月 18 日第 7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5 月 21 日第 8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4 月 15 日第 119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5 月 18 日第 13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1 月 17 日第 15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藥事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六分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制訂

醫療用藥標準，特設立成大醫院斗六分院藥事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二) 本會依據本院組織規程第九條設立。 

(三) 本會之職責如下： 

1. 制訂醫療用藥之標準及範圍。 

2. 新藥申請案件之審核。 

3. 制訂有關藥品處方之規定，並追蹤用藥情形。 

4. 制訂藥品副作用追蹤辦法。 

5. 有關藥學技術與研究之討論與聯繫。 

6. 偽藥、劣藥之審核與評定。 

7. 其他有關藥事管理之事宜。 

8. 本會召集人由院長指派一人擔任 

(四) 本會委員由副院長、藥劑部主任、總院藥委會執行秘書等三人

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內科部提名 2 位、外科部、精神暨長

期照護部各提名 1 位呈院長聘任之，委員應自行出席本會相關

會議，不得代理。 

(五) 本會執行秘書由藥劑部組長以上人員擔任，負責本會業務之聯

繫、藥品資料之蒐集整理及其他有關事務。 

(六) 本會委員任期一年，非當然委員連選得連任一次。 

(七) 本會定期會議每 4 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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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二、 新藥申請 

(一) 申請規定： 

1. 本要點所稱『新藥』係指總院藥委會通過使用品項，且已

使用 3 個月以上品項，分院尚未採用之品項。 

2. 申請人須為本院專任主治醫師，且需檢附科部會議同意紀

錄；每次會期每科（部）所提新藥以四藥為限。 

3. 申請『新藥』檢附下列文件一式兩份： 

(1) 新藥申請表 

(2) 藥品基本資料表 

(3) 中、英文仿單 

(4) 藥品許可證 

(二) 申請程序： 

1. 新藥申請案之收案時間與大會討論時間： 

預計開會時間(月份) 收案期間 

11 月 8/1~9/30 

3 月 12/1~1/31 

7 月 3/1~5/31 

2. 申請表格由提案醫師自本院網站下載使用。 

3. 新藥申請表中有關『本院已有之同類藥品』、『本新藥之特

色』、『若同意進用本藥決議可替代品項』，請提藥(醫師)

科部提供意見供委員參考。本院藥委會新藥之討論以進一

剔一為原則，藥劑部收件時檢視文件，若發現科部未同時

提出決議可刪除品項，則應退回原提藥科部補充資料（1.

提出決議可刪除品項或 2.具體說明該藥品之藥理獨特性 3.

未備有此藥時提藥醫師如何處理現有個案或預估每月將

有多少個案會使用此藥）；資料未完備則不予排入議程。

『主任核章欄位及檢附科部會議記錄』，耳鼻喉科、皮膚

科等科別，若有代主任以上可代為決行，且確實開會備有

記錄者可符合申請流程；若未能符合則請檢據總院核備文

件，以期完整代表臨床科部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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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委會之委員不得申請新藥。 

5. 經藥委會決議不予採用之新藥 

(1) 須十二個月後方可重新提出申請，且總計只可提二次。

其申請醫師若欲申覆，得提出書面具體理由，經藥委會

召集人核可後，於下次開會時得列席說明；申覆以一次

為限。 

(2) 若院內已有同藥理機轉品項，一年內不得以同一適應症

提請臨時或簽呈採購。 

6. 藥委會刪除之品項申覆，提藥醫師需提出書面具體理由，

經藥委會召集人核可後，於下次開會時得列席說明，並取

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使可成立。申覆以一次為

限。 

7. 通過之新藥依相關作業時程，以一個月為作業時間，由藥

劑部公告啟用開放使用日期。 

8. 本會得依藥品使用狀況及相關考量提出全院用藥檢討，委

由藥劑部提供相關資訊於會中討論。 

9. 會前 4 週由執行祕書告知申請提案醫師開會時間，無法出

席者仍應委由代理人出席說明提藥理由，若連續 2 次無相

關人員出席說明，則依藥委會決議執行。 

10. 為減少本院呆滯藥品品項，若有下列情形，得由藥劑部彙

整相關資料提會討論： 

(1) 已進用半年但耗用量為零。 

(2) 已進用 1 年以上且有替代藥品之少用品項(同藥理分類

中使用量小於 5 %之藥品) 

三、 臨購藥品之申請 

(一) 本要點所稱「臨購藥品」係指非經由上述「新藥申請」程序進

用之藥品為總院已進用之品項，但分院未採用並因臨床醫療急迫

性且來不及提出「新藥申請」者。 

(二) 申請程序 

1. 短期臨購：因特定個案需立即使用的品項且治療期間未超

過 1 個月者，請需求醫師填寫「短期臨購藥品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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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臨購藥品：治療期間超過 1 個月者，請需求醫師以簽呈方

式提出，待院方核可後由藥劑部通知提案醫師處方使用。 

3. 經開檔後 1 個月內未使用或是短期臨購藥品若因預估數

量過高者，且造成庫存成本耗損，經徵詢提案醫師及科部

主任意見後，若仍有異常情況者，由藥劑部提會報告，呈

請院長參酌，得列入提案醫師績效考核參考。 

4. 短期臨購滿半年後，由藥劑部彙整資料於藥委會報告並討

論是否提醒科部提出新藥申請，經藥委會發函提醒後，若

科部不提出新藥申請則此藥不再採用，而申請提案醫師無

法出席仍應由代理人出席說明提藥理由，若連續 2 次無相

關人員出席說明，則依藥委會決議執行。 

四、 藥品相關事宜 

(一) 本院已有品項，若總院藥委會決議刪除，本院依據總院決議

同時執行刪除。  

(二) 本院已有品項且總院決議劑量或包裝規格變更者，依據總院

決議同時執行更動。 

 


